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至海螺水泥厂汽车运输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B/XS2025-YS029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州钢铁”）计划对以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广大物流服务商踊跃参与投标。

一、招标项目内容、标的物技术要求、招标数量、计划招标时间等。

（一）招标项目名称：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至海螺水泥厂汽车运输。

（二）标的物技术要求：

1.投标单位提供的运输车辆必须手续完备，合法有效且符合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

2.达州海螺目前只要求满足国六排放的车辆即可进厂，但不排除后期要求全部为电车才可进厂，故承运达州海螺线路的车辆必须满足超低排放要求的国六车辆或电车（在日常运输过程中电车占比最好达到50%以上，达到逐渐替换），若后期根据客户需求要求全部需要电车运输，中标单位应及时更换，如不能及时满足甲方运输要求则有权没收乙方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承运梁平海螺线路的车辆必须全部为电车。

3.投标单位提供的运输车辆必须满足招标单位产品的运输要求，且车况良好，同时应组织充足的运力，确保运输任务的完成。

（三）招标数量：

1.达州海螺水泥厂脱硫石膏约6.00万吨/年、高炉炉渣约2.00万吨/年。

2.梁平海螺水泥厂脱硫石膏约1.00万吨/年、高炉炉渣约0.50万吨/年。

3.以上数量会根据招标单位销售策略和布局调整发生变化，招标单位不对数量做保证。

（四）计划招标时间：2025年12月上旬（具体以招标邀请函为准）。

（五）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日15时。

（六）中标后合同签订完成期限：7天。

（七）合同执行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八）招标线路：

1.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甲方指定堆场至大竹县达州海螺水泥厂指定堆场。

2.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甲方指定堆场至梁平县梁平海螺水泥厂指定堆场。

二、资质要求

（一）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100万元，注册时间5年及以上（2020年11月4日之前）。

（二）投标单位必须能开具9%税率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则中标单位须对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并开具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

（三）投标单位必须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

（四）投标单位所提供车辆必须具备合法手续，承运车辆必须满足招标方产品的运输要求。全部安装招标方认可的监控设备。

（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七）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三、意向投标单位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

（一）资质材料（以下资料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1.最新年检有效的企业资质（企业法人三证合一证件、开户许可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需载明身份证号码）（附件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参加招标的不需要）（附件2）。

3.根据招标单位相关要求，同时也为每个投标单位提供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参加本次投标单位须填写承诺书（附件3），会同报名资料一起提交给招标单位。

4.投标单位开票信息。

（二）提交方式：相关资质、资料扫描后以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dzgt2020@163.com。发邮件时请注明邮件主题名称：××××公司报名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至海螺水泥厂汽车运输投标资质材料。纸质材料，投标现场提交（一正两副）。

四、投标方式

招标单位对意向投标单位提交的资质材料进行审查，向审查合格单位发出《招标邀请函》，接函单位请按函内要求时间交纳相应投标保证金25000.00元（贰万伍仟元整）、招标服务费500.00元（伍佰元整），招标服务费不予退还。本次招标，投标方必须同时参与上述两条线路的报价不可只报价单条线路，因本次招标的两条线路可分开评标故本次招标结束后，中标单位交纳达州钢铁至达州海螺线路的履约保证金8.00万元（捌万元整），交纳达州钢铁至梁平海螺线路的履约保证金2.00万元（贰万元整），共计交纳履约保证金100000.00元（壹拾万元整），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应予以补齐，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宣标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无息）。

以上费用支付方式：银行现汇。

五、招标方信息

（一）单位名称：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东部经开区麻柳镇荣华大道1号。

（三）联系人：黄杨，联系电话：19511804538

（四）审监法务部监督电话：19511804363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26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身份证号：                     ）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担任          职务。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企业地址：              。

法定代表人        特授权        （身份证号：                 ）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针对贵公司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至海螺水泥厂汽车运输招（议）标活动的投标、谈判、签约、办理结算等相关工作，并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签署全部文书（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等）。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签名的相关文书负全部责任。

本授权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在撤销本授权的书面通知到达贵公司之前，本授权书在授权期限内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书，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

被授权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职务：                         职务：                        

电话：                         电话：                        

（身份证复印件单独一页  ）     （身份证复印件单独一页）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承诺书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自愿参与贵司达州钢铁麻柳新厂区至海螺水泥厂汽车运输项目的投（议）标，现承诺如下：

一、我司将严格遵守招标现场纪律，保证在招标现场外不探讨、不议论招标项目的有关问题和不发表对招标单位不利的话题。

二、我司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参加本项目投（议）标，理解并接受贵公司的开标、评标、定标等相关规定。

三、我司按本项目招（议）标公告要求提供的所有法人资料及有关材料均真实有效、合法持有，不存在失效、虚假的情况。

四、严格遵守贵司的有关规定，投（议）标中不围标、不串标、不泄标，以及不排挤其他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

五、在本项目投（议）标有效期之内不撤回投标，中标后在贵司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我司自愿接受贵司处理（如：取消投标中标资格、没收投标或履约保证金），并承担由此造成贵司的经济损失赔偿及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